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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赛介绍 

上海市“星光计划”第九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以下简称：大赛）由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民

办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办，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

育技术装备中心、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上海科技馆承办。大赛借鉴世界技

能大赛的先进理念，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校企合作，促进专业发展，展示师生风

采。提高学生素养，培育工匠精神。发挥大赛社会效应，展示职业教育成果，服

务上海产业转型发展，增强职业教育影响力和吸引力，迎接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

赛在沪举办。 

 

2.赛场导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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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简介 

3.1 项目描述 

西式烹饪是指根据健康和安全法规制作菜单，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制作菜肴， 

西式烹饪人员根据食谱和标准，准备、加工、烹饪呈现菜肴。本竞赛项目为

个人赛，竞赛中选手和技能要求主要包括：根据标准和给定的准则制作菜

肴；根据标准准时出菜；掌握标准西餐制作的方法；掌握营养均衡原则；掌

握食材采购和挑选知识并合理安排预算；高度重视并严格确保个人卫生和食

品安全；熟练并安全操作厨房设施设备；能够有计划安排菜肴制作工作及时

间管理。 

 

3.2 竞赛模块 

 模块 A：神秘任务 A  
 

该模块包括食品安全要求、操作规范、正确运用工具和设备、正确运用刀法对

原料加工成形。通过正确烹调方法完成神秘任务并在模块 C 或模块 D 中使用，神

秘模块食材将由赛场提供。  

  

模块 B：神秘任务 B  
 

该模块包括了识别调味料的质量，掌握调味料在菜肴中的作用，能标准使用调

味料，神秘模块食材将由赛场提供。  

 神秘任务A+B 比赛时间共计 45 分钟。  

  

 模块 C：牛肉主菜  
 

时间：90 分钟  

该模块包括原料的选择、操作规范、按标准使用主料、神秘任务原料、正确选

用厨房工具和设备运用烹调方法加工成熟食材、装饰菜肴装盒、使热菜完整达到技

术要求。 

 模块 D：盘式甜品  

 

时间：9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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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包括原料选择、制作、工具的使用，正确使用食材，对原料进行加工、

烹制、正确选用厨房工具的设备，运用烹调方法加工成形装盒，使甜品完整达到技

术要求。 

 

请于 2021年 4月 8日 23：59分前提交以下表格至赛务组邮箱。邮箱地址：

1025910344@qq.com 如果未按照规定时间及要求填写并提交，将会被扣分。 

1.自备工具清单 

2.自备食材清单 

3.菜名表格 

 

3.3 场地布局示意图 

 

  

mailto:1025910344@qq.com


上
海
市
星
光
计
划
组
委
会
竞
赛
办
公
室

6 
 

 

4.参赛选手及裁判组 

4.1 参赛选手 

姓名 参赛单位 姓名 参赛单位 

顾佑琦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奚礼麒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刘宇轩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裴嘉枫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张博文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何浩翔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朱潘杰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范拯宁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张洋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瞿文超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张森豪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王晨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4.2 裁判组 

岗位 姓名 

裁判长 陈刚 

裁判长助理（备选裁判） 居颖辉 

（备选裁判） 全权 

裁判员 蔡静勇 

裁判员 林晨旭 

裁判员 徐蔚娜 

裁判员 林苏钦 

裁判员 李伟强 

裁判员 陈海亮 

裁判员 张振祝 

裁判员 邵泽东 

裁判员 尚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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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 刘雄 

裁判员 刘利 

裁判员 王辉 

裁判员 朱颖海 

裁判员 林韦龙 

裁判员 陈炜中 

裁判员 凌云 

为了更好的保障本次比赛流程，需增设两名备选裁判。 

 

5.赛务方案 

5.1 竞赛总体日程安排 

活动 时间 地点 备注 

评分细则录入、检查和

确认 
4月 10日 

申江南路 6288号 

 

高职组裁判员技术培训

及技术摸底 
4月 11日 

赛前沟通与准备 C-1，4月 22日 

高职组裁判会议 C1，4月 23日 

高职组选手竞赛第一天 C1，4月 23日 

高职组选手竞赛第二天 C2，4月 25日 

高职组比赛结束后 

线上技术点评 
C2，4月 25日 

说明： C-1表示大赛前一天，C1表示大赛第一天，C+1表示比赛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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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赛前沟通与准备 

4 月 10 日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8:00-16:00 评分细则录入、检查和确认 
裁判长及助理 

登分员 

申江南路

6288号

6288号  

4 月 11 日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9:00-18:00 

高职组裁判员报到（不含第三方

裁判） 

观看技术摸底视频 

裁判员技术培训及技术摸底 

裁判长及助理、裁判

员、技术摸底考核人

员、赛务保障小组人

员、项目技术负责人 

 

申江南路

6288号 

 

C-1, 4 月 22 日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13:30-18:30 裁判长赛场检查，封场 

裁判长 

裁判员 

技术支持单位 
申江南路

6288 号 

18:30-20:00 当天确认次日比赛流程 

裁判长 

裁判员 

技术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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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竞赛安排表 

C1,4 月 23 日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7:00-7:30 
所有工作人员、高职组裁判及高职

组选手报到 

全体工作人员 

裁判长及助理 

全体高职组裁判 

高职组选手 

申江南路

6288号 

7:30-8:00 早餐 全体人员 

8:00-9:00 

高职组裁判会议 

裁判长分配执裁任务 

技术支持单位确认比赛当天技术和

赛务保障小组人员工作岗位 

裁判长及助理 

全体高职组裁判员 

质量督导员 

赛务保障小组 

9:00-10:00 
选手抽签，公布神秘任务及播放神

秘任务视频 

裁判长及助理 

高职组选手 

技术支持单位 

10:00-11:00 
高职组选手自带工具箱、食材入场

及裁判员检查食材 

裁判长及助理 

高职组选手 

高职组外场裁判 

技术支持单位 

11:00-12:00 

高职组选手比赛开始、开档、食材

粗加工、还原厨房、封存食材及离

场 

裁判长及助理 

高职组选手 

高职组外场裁判 

技术支持单位 

20:00-23:00 裁判长赛场检查及封场 
裁判长 

技术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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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4 月 25 日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7:00 工作人员报到  

申江南路 6288 号 

7:30 
全体裁判员及选手报道 

裁判长解封比赛场地 

裁判长及助理 

全体裁判员 

选手 

技术支持单位 

7:30-8:00 早餐 全体人员 

8:00-8:30 选手开档 

裁判长及助理 

全体裁判员 

选手 

技术支持单位 

8:30-9:15 神秘任务 A+神秘任务 B 

裁判长及助理 

全体裁判员 

选手 

技术支持单位 

9:15-10:45 模块 C比赛 

裁判长及助理 

全体裁判员 

选手 

技术支持单位 

10:45-12:15 模块 D比赛 

裁判长及助理 

全体裁判员 

选手 

技术支持单位 

12:15-12:45 选手收档、还原厨房及离场 

裁判长及助理 

全体裁判员 

选手 

技术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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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13:00-13:30 午餐 

裁判长及助理 

全体裁判员 

选手 

全体工作人员 

13:30-16:00 
裁判员签字确认评分表 

当日成绩汇总、登分 

裁判长及助理 

全体裁判员 

登分员 

17:30-18:00 线上技术点评 
裁判长及助理 

高职组选手 
线上技术点评 

  

 

6.竞赛规则 

6.1 赛场纪律 

6.1.1 参赛选手须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或带照片的社会保障卡、公安局核发

的机动车驾驶证、初中职学校在校生学生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原件）及参赛证进入

赛场，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6.1.2 参赛选手应准时参赛，迟到 30分钟以上者，将不得入场，按自动弃权

处理。 

6.1.3 进入考场后，参赛选手应按照抽签号进入相应工位，并检查设备状况。 

6.1.4 除选手自备物品外，参赛选手不得携带任何其他物品进入竞赛区域。 

6.1.5 参赛选手着装、用品等在外观上不应显示选手所在参赛单位等个人信

息。 

6.1.6 裁判长发出开始竞赛的时间信号后，参赛选手方可进行操作。 

6.1.7 竞赛期间，每位参赛选手必须独立完成所有竞赛内容，除征得裁判长

许可、否则严禁与其他选手、选手所在参赛单位裁判员交流接触，否则将取消比

赛资格。 

6.1.8 参赛选手应爱护赛场设施设备，操作规范，注意安全。参赛选手在操作

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裁判长视情况决定是否暂时中止选手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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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参赛选手遇有问题应向裁判长举手示意，由非所在参赛单位裁判员负

责处理。 

6.1.10 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可饮水、上洗手间，但其耗时一律计入竞赛时间。 

6.1.11 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得再将其他工具、材料、设备和资料携带入

竞赛区域，也不得接受其他人员从场外传递的任何工具、材料、设备和资料等，

违反者将被取消本模块评分。 

6.1.12 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得进入其他选手工作区域，不得干扰或影响

其他选手比赛，经过提示或警告仍不改正者，将取消该选手的竞赛成绩，禁止该

选手继续比赛。 

6.1.13 参赛选手不得在作品上做任何不属于试题要求范围的标记。 

6.1.14 参赛选手存在违纪行为并经确认的，由裁判长决定取消部分模块或所

有模块成绩。 

6.1.15 裁判长发出结束竞赛的时间信号后，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依次

有序地离开赛场。如发现未停止操作并不听劝阻的,予以取消该模块成绩的处理。 

6.1.16 裁判组将于 C-1 检查所有参赛选手食材，工具及工具箱，所有食材必

须合理封存，所有食材必须使用透明包装，不符合参赛要求的食材或包装裁判将

进行扣分处理。 

6.1.17 裁判长对本项目比赛技术性问题拥有最终解释权。 

 

6.2 异常情况处理 

6.2.1 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发现设备异常的，须立即举手示意，经裁判长

及技术人员核查后，确定是否中断比赛时间。因选手个人原因导致设备故障而造

成比赛延误的时间，计入选手比赛时间并不予补偿。 

6.2.2 参赛选手中途自行放弃比赛的，应向裁判长提出，经裁判长同意并由

参赛选手本人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部分模块弃权的，弃权模块成绩不得

分。整场比赛弃权的，竞赛成绩为 0分。 

6.2.3 竞赛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的，由裁判长及技术负责人进行处理，裁判

长视处理结果决定是否继续竞赛。 

6.2.4 竞赛过程中受到外围干扰的，裁判长向干扰者提出警告，并视情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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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将干扰者驱逐出赛场。 

6.3 现场防疫要求 

6.3.1 根据上海市委市府、市教委的工作要求，有序做好疫情防控措施。保

障“星光计划”相关人员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公共场所平稳运行，结合“星光

计划”实际制定防控管理方案 

1、在确保疫情常态化有效防控的前提下，严格落实赛场管理责任、员工个

人责任，扎实做好赛场的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安排。 

2、建立完善疫情防控联合工作机制，认真落实比赛各类防控要求，加强协

作，建立应急快速反应机制、任务包干机制，确保疫情防控业务指导、巡查全

覆盖。 

3、落实赛场主体责任，赛场负责人是赛场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做好人员、

物资、场地、监测等防控条件准备，细化各项防控措施，制度明确，责任到人，

确保每个细节、每个关键步骤落实到位，并进行培训、演练操作。 

4、做好消毒剂、口罩、温度计等防控物资的储备，建立清洁消毒管理制度，

由专人全面负责清洁消毒工作，包括消毒产品的管理、组织实施、工作监督等。 

5、赛前对环境和空调系统进行彻底清洁，对物体表面进行预防性消毒处

理，所有场所开窗通风。 

6、在赛场点入口醒目位置出示“行程信息公示二维码”。 

7、在赛场地设立（临时）隔离室，位置相对独立，以备人员出现发热等症

状时立即进行暂时隔离。 

8、选手、评委和赛场工作人员进入赛场需全程佩戴口罩。 

9、选手、评委进入赛场必应持有“随申码”，进行信息登记，然后进行测

温，如出现体温异常的，在旁休息片刻，再次测温仍体温异常的进入（临时）

隔离室，不得进入教学点。 

10、赛场地提供消毒洗手液等消费用品供选手、评委免费使用。 

11、当天比赛结束后，对赛场进行全面清洁消毒，开窗通风换气，并做好

记录。 

6.3.2 预防措施 

1、 严格执行比赛场地进出的要求，所有进入比赛场地人员应自觉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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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期间不佩戴口罩不得进入公共区域。 

2、认真做好人员信息登记，及时统计报告。赛场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和信息

反馈上报工作，进入赛场前测量体温并做好记录，如发现有人出现发热，马上带

人留观室，由赛场工作人员负责送医院或者个人自行去医院进行核酸检测，赛场

留下个人信息。防控小组人员 24 小时开机，以方便疫情和相关信息的上传下达。 

3、赛场实行全封闭管理。办公场地加强值班值守工作，严格控制外来人员

进入。办公区域实行每天二次的消毒工作，每天上、下午各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 

4、要求选手遵守赛场的相关规定，引导选手注意科学防护，讲究卫生，避

免学员密集聚集。进入赛场地按要求佩戴口罩，及时做好清洁工作等。 

5、购买储备必备应急医疗物资。购买专用口罩、手持式测温枪、消毒剂等

防控物资和设备，确保比赛开始前到位并可以投入使用。 

6、比赛用餐严格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做好当时参赛人员、

工作人员用餐组织工作。 

7、赛场车辆做好防疫工作，车辆运行期间，驾驶员须佩戴口罩，做好车内

消毒等防疫工作 

     

7.竞赛监督仲裁 

7.1 情况反映 

选手及其参赛代表队的其他相关人员发现裁判执裁或竞赛过程中存在问题，

可由选手或其所在参赛队裁判及时向裁判长反映，裁判长应及时处理并给予答

复。如发现裁判长在处理中存在问题，可由领队直接向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书面

反映。 

 

7.2 异议处理 

选手及其参赛代表队的其他相关人员对裁判长处理结果有异议，可通过领队

向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书面反映并举证。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经调查，属于技术

问题的，可要求裁判长组织裁判人员复核，形成处理意见。属于违背公平公正原

则的，由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直接处理，并将处理意见报大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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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最终裁决 

选手及其参赛代表队的其他相关人员对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的处理结果仍

有异议，可由领队在本次竞赛活动结束前，书面向大赛组委会提出申诉，由大赛

组委会做出最终处理决定。 

 

7.4 裁判人员间争议处理 

竞赛评判过程中，裁判员之间产生争议的，依据评判规则要求由裁判长进行

裁决处理。裁判人员如对裁判长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可向裁判长书面申请，启

动全体裁判人员表决程序。表决程序在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监督下，由裁判长组

织全体裁判人员通过讨论并投票确定，裁判长不参与投票，获得半数以上裁判同

意的方案将作为最终技术问题裁定意见。 

 

8.竞赛行为规范 

遵章守纪、诚实守信、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是全体参与本次竞赛相关人员必

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8.1 遵章守纪 

严格执行竞赛技术规则，遵守各项竞赛纪律，自觉维护竞赛秩序，不干扰比

赛正常进行。履职尽责，忠于职守，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各项工作。严守各

项安全工作规范，确保人身、设备安全。发扬团队合作精神，服从工作分工，做

好本职工作。不因任何机构和个人而影响本人履职尽责，不擅自传播未经核查证

实的言论、信息，不无故退赛。 

 

8.2 诚实守信 

诚实办赛、诚实评判、诚实参赛，客观、实事求是通过正当渠道反映竞赛过

程中的问题。信守承诺，保守秘密。不擅自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与本次竞赛有

关的培训和信息咨询，不向任何机构或个人透露影响竞赛公平、公正的信息。廉

洁自律，不徇私舞弊，维护竞赛声誉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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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公平公正 

裁判员应依据竞赛规则开展技术准备和评判等工作，公平公正对待每个参赛

单位和每位参赛选手。技术支持单位应公平公正做好相关保障工作。各参赛单位、

各项目裁判组在组织实施竞赛和处理争议时，应依据竞赛规则实施，确保公平公

正。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预正常的比赛和评判工作，任何人不得利用职务

便利从事影响公平公正的培训、推销、赞助等活动。 

 

8.4 公开透明 

充分保证各参与方的知情权。各项目裁判组做出的各项技术方面的决定，应

事先征求相关参与方，特别是各参赛单位的意见，在规定时间内按程序向各方公

布。各项目裁判长在竞赛过程中的争议处理，应符合竞赛规则要求，在广泛听取

各方意见，全面了解、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处理，并做到处理程序和结果公开

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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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技术支持单位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上海凯达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